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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嘉南埤圳重要濕地(國家級)保育利用計畫(草案)」 
分區調整暨範圍訂正案 再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紀錄      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7年9月18日(星期二)下午2時 

貳、會議地點：嘉義縣政府201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張組長維銓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：詳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維昱 

伍、主持人致詞： 

嘉南埤圳重要濕地前經內政部 104年 1月 28日公告確認範圍，「濕

地保育法」(以下簡稱本法)經立法審議三讀通過，並於 104 年 2月 2

日施行，依本法第 40 條規定：「本法公布施行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

告之國際級及國家級國家重要濕地，於本法施行後，視同國際級與國家

級重要濕地」。爰此，嘉南埤圳等 42處已公告之濕地依法即為國家重要

濕地。本案依本法規定，對已公告劃設之本重要濕地，擬具其保育利用

計畫(草案)，循公開方式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，了解相關權利人意見，

彙整提報「內政部重要濕地小組」討論。 

本案前於 106年 11月 2日至 106年 12 月 1日於臺南市政府及嘉

義縣政府公開展覽 30日，並於 106年 11 月 16日上午 10時整假臺南市

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3樓(西側)會議室、同日下午 2 時整假民治市政中心

南瀛大樓 2樓簡報室及同月 21 日下午 2 時整假嘉義縣政府 201 會議室

舉辦 3場次說明會；為審議本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，依據本法第 3

條及第 7 條規定成立專案小組，於 106 年 2月 22 日於本部營建署城鄉

發展分署 2樓會議室辦理本案審查作業，並經 107年 4月 27日召開「107

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4次會議」決議通過(台內營字第

1070807791 號函)，依上開決議本計畫案因涉濕地功能分區調整及範圍

訂正，爰辦理再公開展覽及說明會。 

本次說明會係針對「嘉南埤圳重要濕地(國家級)保育利用計畫(草

案)」濕地功能分區調整暨「嘉南埤圳重要濕地(國家級)」範圍訂正內

容進行說明，透過舉辦說明會讓民眾及相關權利人瞭解本計畫內容，並

廣納各民眾及團體意見，以利後續辦理核定公告程序或續提送本部重要

濕地審議小組審議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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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各單位發言要點(依發言順序)： 

一、 嘉南農田水利會  

本次新增加走埤濕地位於嘉義縣太保市白鴿厝段 446-5 之 1 筆土

地地號，本會無意見。 

二、 主持人 

（一） 本次辦理再公開展覽說明會係依 107 年 4 月 27 日「107 年度內政

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4 次會議」(台內營字第 1070807791 號函)

決議事項，修正本部 106 年 10 月 17 日(台內營字第 1060815244 號)

公告辦理「嘉南埤圳重要濕地(國家級)保育利用計畫(草案)」公開

展覽說明會之濕地功能分區暨「嘉南埤圳重要濕地(國家級)」範圍

訂正： 

1.太平圳(臺南市境白河區境內)：原劃設為核心保育區，在考量生物

多樣性及未有明確保護標的，並配合現況開放使用之情形下，調整

為環境教育區。 

2.加走埤(嘉義縣太保市境內)：為濕地完整性及管用合一需要，新增

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位於嘉義縣太保市白鴿厝段 446-5 地號之 1 筆

土地(劃設為其他分區一)。 

（二） 有鑑於 823 強降雨中南部淹水情形，上午臺南場次說明會葉立法委

員宜津提出濕地是否應在治水上扮演一定角色，例如滯洪池功能。

目前行政院已指示經濟部水利署針對臺灣區域治水研擬相關治理

計畫，未來如需將國家重要濕地納入整體治水規劃考量，本署也將

配合國家政策辦理。 

（三） 從濕地保育法三讀通過至 104 年 2 月 2 日正式施行過程中，劃設之

國家重要濕地與經濟部水利署之水利用地管轄範圍有相當多重疊

部分，經過期間與水利署數次協調討論，原則上依水利法規定之既

有水利設施設備，為濕地保育法從來之現況使用；而水利滯洪規劃

亦可納入濕地保育利用計畫-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併檢討。 

（四） 如為新增之水利設施工項、或為水利興辦事業計畫，則依循濕地保

育法相關程序辦理(第20條及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及民眾參與

準則第 3 條規定) ，以符濕地明智利用之精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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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本濕地規劃中，立法委員陳明文辦公室曾協調牛挑灣埤在未來能有

景觀改善及相關服務設施之建置，經查牛挑灣埤列為本保育利用計

畫-濕地功能分區之其他分區(其他一–水資源區)，其允許明智利用

項目:「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必要公共服務設施、公用設備及為

保護環境必要或治理設施」﹔管理規定:「區內原有之水陸域休閒

遊憩及公園景觀設施之新、增、改建，應先取得主管機關許可，且

依原土地使用強度設施。」亦已將相關需求納入計畫內容檢討。 

三、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

有關再公開展覽說明會與會機關代表對本計畫內容相關建議事

項，請規劃團隊研議納入計畫修正。 

柒、會議結論 

一、本案公開展覽期間，民眾對於本計畫濕地功能分區調整暨範圍訂正內

容，如有任何相關意見或疑義，皆可透過書面(公民或團體意見表)提

出相關陳情意見，或電洽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錄案辦理。 

二、依濕地保育法法定程序及107年4月27日「107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

小組第4次會議」決議事項，與會民意代表、機關及民眾如對本計畫濕

地功能分區調整暨範圍訂正內容有任何意見，則本案將再送「內政部

重要濕地審議小組」提會討論；如無任何意見，則續行辦理核定公告

程序，俾利後續濕地保育工作執行。 

捌、散會 （會議結束時間：下午3時00分） 

 

 

 


